
115年推動健全學齡適應運動體系：大專校院適應運動行動藍圖計畫 

北東區適應運動共學行動站 

壹、 依據： 

一、依據運動部 114 年 12月 10 日運適(二)字第 1140250213 號函、115 年 3 月 26日運 

適 (二) 字第 1150008254 號函辦理。 

貳、 目的： 

     一、針對不同教育階段之適應運動交流，並輔導大專校院與 12 年國教階段之教師進 

         行銜接。 

     二、增進有關特需學生進行體能評估之能力，提升身心障礙學生身體素養。 

      三、針對融合式體育課相關議題進行研討，提供更多方案與策略支持身心障礙學生一                 

   同參與運動並達到融合教育之效益。 

 參、 辦理單位： 

     一、主辦單位：運動部 

     二、承辦單位：國立東華大學體育中心、特殊教育學系 

     三、協辦單位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

四、研習對象：邀請北部、東部地區為主，對於融合式體育議題有興趣之教師組成教師 

社群，不分教育階段皆可參加（含學前、十二年國教、大專校院之體育

與特教教師及資源教室輔導員等） 

五、研習名額：依報名順序錄取，預計錄取 30 名 

六、研習日期：115 年 9 月 18 日、10 月 16 日、11 月 20 日(每月第三週星期五/下午 2 

點至 5 點)、12 月 5 日星期六下午時段(暫定) 

七、研習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(和平校區)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體 003 教室(暫定) 

Google 地圖：https://maps.app.goo.gl/HcvqzgqjhFSGyaLo7  

八、報名網址：一律採網路報名 https://forms.gle/tdc2wUqDDgsUurGk6  

九、報名截止日：115 年 9月 4 日(星期五)或額滿截止 

肆、研習資訊： 

一、主題討論包含適應體育增能、個案討論、跨教育階段轉銜、課程精進研發、體能檢 

測、體育與特教之教師合作教案和成果分享…等，融合式體育課相關之議題都可提 

出討論。 

 二、後續彙整各組資料成果，將舉辦社群成果發表會。 

 

 

https://maps.app.goo.gl/HcvqzgqjhFSGyaLo7
https://forms.gle/tdc2wUqDDgsUurGk6


日期/時間 培訓主題 課程召集人 課程講師 

115 年 9 月 18 日(五) 

14:00-17:00 

 

融合體育/適應運動 

教學活動設計與主題發想 國立東華大學 

體育中心 

張嘉珍助理教授 

、 

特殊教育學系 

陳勇安助理教授 

 

淡江大學 

體育室 

黃嘉笙助理教授 

林子文助理教授 

 

 

 

新北市適應體育巡

迴輔導團 

115 年 10 月 16 日(五) 

14:00-17:00 
教案撰寫與教學實施(一) 

115 年 11 月 20 日(五) 

14:00-17:00 
教案撰寫與教學實施(二) 

115 年 12 月 5 日(六) 

下午時段(暫定) 
聯合成果發表與交流 

 

 

 

伍、 預期效益：   

     一、儲備各縣市具備適應運動知能教師，建構人力資源網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二、了解我國推動適應運動政策與計畫趨勢並了解相關計畫申請資訊。 

     三、藉由主題研究發展，活化教師教學方式，精進適應運動教學素養、提升特生學習效益 

  和教師知能。 

陸、 報名資訊與錄取資格審核方式： 

     一、報名成功後將會以電子信件確定報名，請務必參與。  

     二、報名截止：115 年 9 月 4 日(五)截止，額滿則提前截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三、研習費用：免費。本活動提供參與共學站之教師交通費補助，補助原則依「行政院相 

關出差及差旅費規定」辦理。參與人員之任職單位地點距離研習地點達 60

公里以上者，始得申請交通費補助，補助項目以搭乘大眾運輸工具(火

車、捷運、公車)為原則、自行開車亦依「行政院相關出差及差旅費規

定」辦理，並檢附相關憑證，依實際支出核實報支。 

     四、聯絡人：游小姐 電話：03-890-6624  電子郵件：ndhupec@gmail.com 

柒、 其他注意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一、本研習核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之研習時數，並依實際授課時數登錄(需全程參

與)。 

  二、表單所蒐集個人基本資料僅作為課程辦理與行政作業使用，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妥善 

保管，不另作其他用途。 

     三、本活動之內容、流程及相關規定，如有未盡事宜或因應實際需要須進行調整時，主辦      

  單位保有最終解釋、修正及變更之權利，並得隨時公告之。 

  

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和平校區 校園地圖 

 

 


